无重大违法失信记录的声明函
无行贿犯罪的声明函

致:广西壮族自治区皮肤病防治研究所
我司郑重声明，在本项目调研响应文件递交截止之日的前三年内，我单位在经营活动中，没有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。
如本声明函失实，自愿承担提供虚假材料的法律责任和后果。特此声明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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